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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重要提示 

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2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 

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 

 

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 

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董事会同意以公告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为基数，在扣除回购专用

账户中的回购股份数后，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4.50元现金红利（含税）。本利润

分配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

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一重工 600031 / 

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蔡盛林 周利凯 

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8号 长沙市经开区三一工业城 

电话 010-60737888 0731-84031555 

电子信箱 caisl@sany.com.cn zhoulk@sany.com.cn 

 

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

近年以来，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持续发展，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，工程机械行业总体

呈现市场份额集中度不断提高且呈加快趋势。从产品来看，混凝土机械市场以三一重工为代表的

国产品牌占主导地位，市场份额稳固且继续提升；挖掘机械市场呈现市场份额不断向大企业、国



产品牌集中的趋势，具有品牌、规模、技术、服务及渠道优势的龙头企业将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；

起重机械市场由三大国产品牌主导，三一重工市场份额长期持续提升。 

(1)公司的主要业务 

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机械的研发、制造、销售和服务。公司产品包括混凝土机械、挖掘机械、

起重机械、桩工机械、筑路机械。其中，混凝土设备为全球第一品牌，挖掘机、大吨位起重机、

旋挖钻机、路面成套设备等主导产品已成为中国第一品牌。 

混凝土机械：包括混凝土泵车、混凝土拖泵、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和混凝土搅拌站等。混凝土

机械主要用于铁路、公路、地铁、水电站、冶金建筑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行业。 

挖掘机械：主要用于农田、水利、铁路、公路、建筑、房地产、采矿等行业。 

起重机械：主要包括汽车起重机及履带起重机。起重机械广泛应用于电力、钢铁、桥梁、造

船、石化等行业。其中，小型汽车起重机多用于市政工程等散货业务，大型汽车起重机及履带起     

重机用于电力、钢铁、造船、石化等行业。 

桩工机械：主要产品为旋挖钻机，用于市政建设、公路桥梁、工业和民用建筑、地下连续墙、

水利、防渗护坡等基础施工。 

路面机械：包括压路机、摊铺机、平地机、沥青搅拌设备等,主要用于公路、城市道路的路面

和飞机场道面等的施工。 

(2)公司的经营模式 

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及零部件为汽车底盘、发动机、钢材、液压泵、主油泵、分动箱、

各种液压阀、回转轴承等。公司零部件的供应商相对比较集中，与供应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，

采购价格在签订采购合同时一次性确定，在零部件采购上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。工程机械产品具

有生产周期较长的特点，公司部分进口部件的采购周期也较长，同时工程机械行业销售具有较明

显的季节性波动，因此公司并不完全采用订单式的生产模式。产品销售模式主要有直销模式和经

销商销售模式两种，直销模式是指直接销售给终端客户；经销商销售模式是指公司将产品销售给

经销商，由经销商再销售给终端客户。 

 

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3.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单位：千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2021年 

2020年 本年比上年 

增减(%) 
2019年 

调整后 调整前 

总资产 138,556,543 126,482,594 126,254,548 9.55 99,241,536 

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资产 
63,690,908 56,719,689 56,562,464 12.29 47,151,479 

营业收入 106,113,346 99,342,410 99,341,988 6.82 75,665,462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12,033,364 15,434,691 15,431,465 -22.04 11,325,923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的净利

润 

10,291,278 13,947,798 13,947,798 -26.22 10,411,683 

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11,904,233 13,418,816 13,362,907 -11.29 11,883,710 

加权平均净资产

收益率（%） 
19.95 29.55 29.64 

减少9.60个

百分点 
27.16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

／股） 
1.4287 1.8401 1.8397 -22.36 1.3740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

／股） 
1.4284 1.8374 1.8370 -22.26 1.3664 

 

 

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

单位：千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第一季度 

（1-3 月份） 

第二季度 

（4-6 月份） 

第三季度 

（7-9 月份） 

第四季度 

（10-12 月份） 

营业收入 33,327,574 33,800,314 20,590,332 18,395,126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,538,031 4,535,641 2,493,122 -533,430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5,251,933 4,125,477 2,034,664 -1,120,796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6,780 8,831,325 447,971 1,668,157 

 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4 股东情况 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 

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1,138,775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1,122,452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
（全称） 
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

比例

(%) 

持

有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

况 

股东 

性质 



有

限

售

条

件

的

股

份

数

量 

股份 

状态 
数量 

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-77,372,058 2,480,088,257 29.20 

  

质押 422,627,942 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 

香港中央结算有限

公司 
-260,883,344 531,692,997 6.26 

  
未知   其他 

梁稳根 0 235,840,517 2.78 

  

无   

境内

自然

人 

中国证券金融股份

有限公司 
0 233,349,259 2.75 

  
无   

国有

法人 

上海高毅资产管理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－高毅邻山 1号

远望基金 

170,000,000 170,000,000 2.00 

  

无   其他 

中央汇金资产管理

有限责任公司 
-18,869,854 64,238,946 0.76 

  
无   

国有

法人 

全国社保基金一零

三组合 
7,498,037 52,500,000 0.62 

  
无   其他 

中国工商银行－上

证 50交易型开放式

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

3,917,798 48,095,569 0.57 

  

无   其他 

向文波 -1,875,000 31,593,189 0.37 

  

无   

境内

自然

人 

唐修国 303,750 28,777,150 0.34 

  

无   

境内

自然

人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

明 

前 10名股东中，梁稳根、唐修国、向文波为三一集团有限

公司的一致行动人。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

或属于一致行动人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

量的说明 
不适用 

 



 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 
 

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 

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5 公司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重要事项 

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

详见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“一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” 

 

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

止上市情形的原因。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
